
- 1 -

打出监督组合拳 助力破解“垃圾围村”难题

清远市清城区人大常委会

2020 年以来，清远市清城区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积极发挥监督职能作用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目

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打出监督组合拳，增强监督实效，全力助

推清城区农村破解“垃圾围村”难题，取得了较好成效。

一、主要做法

（一）盯住建议承办工作不放松。“十三五”时期，通过

美丽乡村建设、人居环境整治，清城区的农村环境质量得到了

很大的改善，然而“垃圾围村”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。2020 年

初，区人大代表在开展接待走访选民过程中发现，由于村民环

境保护意识不高、行动不够自觉，文明卫生意识不强，且基础

设施建设不完善，管理跟不上，部分自然村环境卫生仍然存在

不同程度的“脏乱差”现象。在 2020 年召开的清城区第八届人

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，横荷街道辖区的区人大代表们向大

会提出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乡村环境卫生管理的建议》，建议

区、街（镇）、村居三级分别给予“每村每人每月 1 元”工作

保洁经费，确保村级保洁有经费，村卫生有专人落实。区人大

常委会对该建议非常重视，约见了提出该建议的代表，经过认

真调查研究，认为该建议可行性高，可有效解决农村保洁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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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机制问题。经过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，把该建议确定

为 2020 年重点督办建议。按照区人大常委会《关于区人大代表

建议、批评和意见重点督促办理的试行办法》的要求，承办单

位应当于重点督促办理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交办之日起二十日

内制定重点督促办理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承办工作计划。之后，

区人大常委会两次召开主任会议讨论区政府《承办<关于进一步

规范乡村环境卫生管理的建议>的工作计划》，经过讨论，认为

承办工作计划不能很好落实人大代表的建议内容，先后两次退

返区政府提交的承办工作计划。区政府认真听取区人大常委会

主任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修改，第

三次提交该建议的承办工作计划，才得以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

会议审议通过。

（二）开展调研找短板献良策。如何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

环境，破解农村生活垃圾围村问题？区人大常委会将此项工作

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进行谋划思考。2020 年 7 月，适逢全省统

一开展“更好发挥代表作用”主题活动，区人大常委会充分发

挥代表监督作用，围绕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状况,全面开展深调研

活动。一方面，组织部分市、区、镇三级人大代表开展调研活

动。由区人大常委会两名副主任率领两个调研组分赴全区八个

镇（街）开展专题调研，深入了解在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

存在的问题，找出短板，梳理出部分地方还存在清拆整治不彻

底的情况、农村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、出现脏、乱、差的反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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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象等问题，为下一步探索解决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。另

一方面，组织代表开展接待、走访选民活动。主题活动期间，

区委主要领导和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以人大代表身份到人大

代表中心联络站接待选民，听民情、察民意、问计于民，深入

了解目前人民群众对农村垃圾治理工作的认知度和接受度，紧

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，对推进农村

垃圾治理工作提出高位推进清拆整治提升、大力完善基础设施、

强化日常监督检查、构建起农村长效保洁机制等意见建议，探

索更多的推进途径，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。

（三）约见区长跟踪问效抓落实。为了推动《关于进一步

规范乡村环境卫生管理的建议》重点督办落实落地，切实解决

实际问题，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人大代表约见区长活动推动

工作落实。2020 年 9 月，清城区人大代表约见区长活动座谈会

举行，区政府及区政府有关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座谈会，

现场回应人大代表问题。会上，人大代表提出农村生活垃圾清

运不及时，部分村庄出现脏、乱、差反弹现象的问题，清城区

政府相关负责人及相关部门现场回应，将逐步完善生活垃圾设

施维护和农村保洁经费保障，探索采用村民自治和“一事一议”

方式收取保洁费的方式，建立“区级奖补，镇（街）投入、村

民适当出资”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经费保障机制。

（四）创新督办工作模式求实效。区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创

新代表建议督办方式，对代表建议实行“分责+督办+测评+回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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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”工作模式。一是分解督办责任。为破解过去建议督办由区

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“单打独斗”的局面，区人大常委会发挥

各委室熟悉对口联系部门工作的优势，把涉及环保方面的代表

建议交由环资工委督办，由分管的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督促落

实。二是强化督办过程。环资工委按照要求，密切关注建议办

理进程，对所联系部门的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开展主动性、经常

性、连续性跟踪督办。定期不定期到承办部门了解办理进度情

况及代表对办理工作的意见，指导、协调和支持承办部门按要

求、按程序抓紧抓好办理工作。三是开展督办测评。为强化代

表建议督办效果，环资工委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开展“三满意”

（答复、办理态度、办理结果）测评。四是落实督办“回头看”。

区人大常委会针对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，对一些容易出现反复

和回潮的问题，适时对建议办理开展“回头看”。如，2021 年

4 月，将区人大代表在区八届人大六次会议期间提出的《关于我

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建议》作为今年重点督办建议，并对去

年重点督办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乡村环境卫生管理的建议》办

理开展“回头看”，持续追踪政策落地情况，让政策真正落实

到群众身上，更有效地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。

二、取得的成效

经过区人大常委会持续跟踪监督，区人大代表提出的《关

于进一步规范乡村环境卫生管理的建议》得到了很好的落实。

今年，《清城区 2021 年农村环境卫生保洁工作指导意见》（以



- 5 -

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正式印发，多措并举开展农村生活垃圾

治理，其中：区、镇（街）两级财政将投入 1100 多万元加强保

洁队伍建设，建设生活垃圾收集点，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

运模式，引导村民按照“每人每月 1 元”的标准筹集村庄保洁

经费，区、镇（街）以村庄户籍在册人口为上限，根据村民自

筹资金情况，按照村民、镇（街）、区 1：1：1 的比例进行村

庄保洁经费补助，通过发动村民自筹资金，进一步增强村民主

人翁意识，自觉落实“门前三包”制度，主动参与村庄环境整

治；各镇（街）每年将投入 1600 多万元，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清

运市场化运作，通过引进专业环卫公司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治

理，逐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密闭化转运，确保农村生活垃圾得

到及时清理。目前，全区累计建设农村垃圾收集点 2191 个，打

造 100 个规范化、标准化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示范点，建设镇级

垃圾中转站 4 个，全区八个镇（街）均已实现农村垃圾清运市

场化运作，所有行政村和村小组实现垃圾清运全覆盖，每天清

运垃圾约 330 吨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%，形成“户收集，

村集中，镇（街）转运，区处理”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。

从全区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取得了较好成效：一方面，我区

进一步改善了城乡环境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实现常态化、规范

化；另一方面，村民初步树立起了环境保护意识，通过开展垃

圾治理试点行动，让村民看到垃圾治理的成效，并积极参与到

卫生环境治理当中。同时，对于《指导意见》的正式印发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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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代表们也十分满意，代表们表示，经过人大代表集体提出建

议，区人大常委会积极督办，清城区政府出台文件推动农村环

境保护，“确确实实为群众办了一件好事，办了一件实事。”

下一步，区人大常委会将继续采取灵活多样的刚性监督手

段，对建议办理工作进行监督问效，确保农村环境卫生保洁管

理长效机制落实落地，持续推进全区美丽乡村建设；加强对《指

导意见》落实落地的跟踪督办，切实巩固农村环境整治成果，

进一步提高农村环境卫生水平。


